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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迟来的异地高考卡住“机会公平”
□舒锐

北京教育考试院21日出
台的政策规定，明年高考报
名须具有本市正式户口。虽
然异地高考方案并未出台，
但这已表明，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中的非京籍考生暂不能
参加北京高考。11月22日，广
东公布的政策同样规定，非
本省户籍考生高考报名仍未
放开。(11月27日新华网)

作为高考改革最受瞩目
的“硬骨头”，异地高考屡屡
被提上公共政策议程，公平

合理的异地高考政策，是时
代变化的要求，是公民发展
的要求，也是十八大报告中

“机会公平”的题中之义。
教育是社会建设的一部

分，区域间的高考壁垒是改
革滞后于时代的消极表现。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生于
斯，长于斯”的传统生活模式
已经被打破，大量外来务工
人员虽然不具备当地的户
籍，但他们为城市发展、社会
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已成为事实上的“当地
人”。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

则，他们的子女理应像当地
孩子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
权，拥有公平的考试权和被
录取权，这是社会公共福利
应有之义。

如今，接受高等教育更
多的成为公民的个人权利，
关系到个人的发展前途。计
划经济时期，大学生录取名
额少，高考主要承担着为国
家选材的职能。而目前，全国
大学平均录取率超过70%，
高等教育更多地承担起提高
公民素质、促进个人发展的
职能。只有稳步推进异地高

考，促进高等教育资源的合
理配置，才能最大限度地满
足公民个人发展的需求。

对异地高考的关注，也
反映了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机
会公平的阐述所引起的共
鸣。在期待异地高考政策出
台的过程中，人们期待的是
教育资源的分配公平，从更
深层考虑，这是对受教育机
会均等的渴求。十八大报告
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
之才”，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有

赖于异地高考的全面破冰。
目前，不少地方已经释

放出积极信号，黑龙江、安徽
等地将于2013年开放异地高
考，山东、福建也明确将开闸
时间定格在2014年。北京、广
东作为人口输入大省，对于
防止“高考移民”、防止城市
人口过度膨胀、维护本地户
籍考生的利益，有着更大压
力，这就需要当地政府拿出
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尽
早酝酿出成熟方案，尽快对
接民众期望，为异地高考全
面破冰提供示范。

最近农业部经管司副
司长黄延信在一次大会上
表示：粮食不如矿泉水值
钱，这不公平，也不合理。
他建议国家应逐年提高粮
食的最低收购价格。

粮食最重要却最不
值钱，原因很简单，是国
家统一定价惹的祸。为了
确保CPI，保证消费者的
利益，我国建立了庞大的
粮食收储制度。一方面通

过国家统一粮食定价，另
外通过收储与抛储来调
节市场的粮食价格变动。
这样的价格调节机制下，
基本上粮食涨价的空间
很小。

粮食在目前的所有农
产品中是最不赚钱的。它
的价值在价格中没有反映
出来，说明目前我国的粮
食定价机制有问题。

应该建立起联动机

制，在这些影响粮价的最
密切因素中寻找粮价的合
理数量，而不是每年仅提
价5%的小幅上涨。

当然如果担心粮价上
涨会影响通胀，可以加大
对种粮农民的补贴。也可
以加大对城市低收入群体
的补贴。这样就可以让粮
价处于一个正常的运作状
态之中。(摘自《经济参考
报》，作者郑风田)

只要不违反中国的法
律，只要不违反居住和移
民国家的法律，任何中国
人都有权选择其未来居住
和生活的国家。这种自由，
是中国改革开放 3 0余年
后，中国人所挣得的扩大
了的自由的一部分。这个
自由弥足珍贵，值得珍惜。

许多人不是用法律的
条款、原则和精神来衡量
人的行为，而是往往用一

些模糊的政治概念、说教
和教条来评价人，并常常
以似是而非的“政治正确”
原则来约束和限制人们应
有的合法自由。

在张兰移民“走人”的
问题上，对其行为的评价，
就在于其移民是否合法。
只要合法，那些“爱国”、

“不爱国”的标签，还是收
起来为好。

当然，一些人之所以

在张兰移民出走的时候
想起了“爱国”这回事，也
许是由于她在某电视节
目中曾“大骂移民海外的
人不爱国，如今这位‘爱
国人士’却神不知鬼不觉
地加入了外国国籍”。

可见，人们对张兰移
民出走举动的不屑，正是
由于她自己曾随意拿着

“爱国”的标签到处乱粘。
(摘自光明网)

俏江南老板张兰应该有“走”的自由

为什么粮食最重要却最不值钱

□王艳春

镇江句容市2010年新修
了一条六车道的大马路，但
一位蔡姓居民因自己的543

平米建筑赔偿未与政府谈
拢，拒不搬迁。房子在马路中
间一站就是三年多，致使新
修的马路无法完全开通，过
往车辆途经此处不得不减速
绕行。该户居民说，赔偿谈下
来就搬。但当地拆迁办说，该
户的543平米建筑属于违建，
但其要求按合法建筑置换10

套商品房，赔偿200万，“我们
不能无原则这么做，否则无

法向上千拆迁户交待。”(11

月27日《扬子晚报》)

众多因拆迁而生的血泪
惨剧，留给人的除了灰霾印
记，便是几乎已成定论的强
势与弱势的判别标准。拆迁
户在强大的公权力及复杂纠
葛的商业利益前，因其孤独
无依，确然引人怜悯。但在
权利天平与刚性秩序所维
系的社会构架中，以舆论
所预设的“强弱”印象，来为
公与私的双方分别贴上道德
形象的高矮标签，只会让情
绪和偏见扰乱公共善治的理
性根基。

其实，这起拆迁纠纷争
论的焦点在于，当事居民蔡
某家中的那由“围墙和彩钢
搭建的543平米钢模出租站”
是否属于违法建筑。面对
这 种 看 似 难 解 难 分 的 困
局，还是应以“法定标准为
依据，事实为准绳”的原则
去寻找抽丝剥茧的入口，而
不是在某种寻求和谐稳定的
中庸考量下，让其陷入人为
不作为的懈怠和停滞状态。
毕竟，很多事情交给时间去
办，只会让成本和困难指数
愈发高企。

因此，对于蔡某家的这

543平米争议面积，一方面应
参考其他居民搬迁时的案
例，认定拆迁补偿标准；另一
方面，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质询村委会还原事实，
以便做出适当补偿。

这种“房坚强挡住大马
路”闹剧的产生，仍是源于刚
性的法定程序并未真正深
入 治 理 者 及 许 多 人 的 心
中。普通人仍祈求以一己
的“弱势”博舆论同情来顽
抗公权，却不愿相信法律的
尊严；一些地方政府则常因

“钉子户”的不妥协，要么野
蛮突进，要么消极回避，也是

不愿走法定程序之路。
真正文明法治的社会，

还是需要“法定程序的被信
仰”。所有的拆迁户，都应适
用同样的刚性执行标准，而
没有“钉子户”和“非钉子
户 ”之 分 。对 于 特 殊 的 情
形，也应积极在现有的标
准下寻求可自由阐释和裁
量的空间，在详细调查论证
的前提下，给出一个既不违
背当地拆迁标准，又合乎公
平正义的裁决，不应忌讳公
私间的博弈，而是在一个公
开、规范、高调的空间内进
行。

“跪访”是种悲哀

罗西

贵报11月23日发表的
评论员文章《堵塞民意的

“社会影响”更“恶劣”》立论
甚正，但其中“在中国传统
文化里，跪是最大的礼节，
当地政府也应该用最大的
诚意来对待村民的利益诉
求”一段，似乎是在肯定农
民“跪访”的行为。笔者认
为，这种想法值得商榷。

在传统社会里，尤其是
唐以后，下跪所表现的更多
的是地位不平等。民要跪
官，下级要跪上级，都是认
同地位上的差距。但这种不
平等恰恰是现代社会反对
的，即便对方是高官，农民
与其交流时的姿势也不应
是跪着的。从法理和情理上
说，如果一定要有一方表达
特别的敬意，也应当是公仆
对民众，而非民众对公仆。

农民不应当跪，更因为
在现代社会，农民也是权利
完备的公民。在统治者口含
天宪的传统中国，草民如果
有冤屈需要从官老爷那里
乞求公平，拦轿鸣冤成了保
留剧目。在这个模式里面，
给不给公正、给多大程度的
公正，甚至什么是公正，全
看官员的心情，这和现代社
会的基本准则是不一样的。

在现代社会里，公民享
有什么样的权利、公权与私
权做怎样的切割，都是一条
一条写在法律上的，从宪法
到一般性法律，都有明文可
查。如果公民权益受损，应
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
权利，用不着下跪求人。我
们张扬的应该是这样的权
利文化，而不是下跪的文
化。

用法定程序破解“房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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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对杨锦麟“变脸”并非“仇官”

杨锦麟在萧山机场打
车被宰，微博吐槽后，网民
声援如潮；等到官方“意
外”介入，他又遭遇网民的
批判声浪。于是，杨先生从
普通的受害消费者，被直
接划归特权荫庇者。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具
体到公共事件而言，网友
所仇所恨的，大抵是权力
本身的吊诡与可疑，而断

不至于因为“官”的身份就
划入异类。

舆论在杨锦麟事件上
的“变脸”，并非“仇官”，而
是对市侩权力的敏感与警
惕。杨先生固然没有索取
特权，但公权主动以VIP待
遇贴近他，这种选择性执
法，其背后的逻辑昭然若
揭：在权力的功利主义思
维里，杨先生早已不是一
个普通公民，而是被放大

了影响力的媒介工具，其
权益处境往往带有广告效
应，美谈还是恶评，关系到
地方的面子、权力的运气。

权力一旦趋炎附势，
即便奇迹连连，基于底线
的道德准则，民众也会心
生厌恶。(摘自《中国青年
报》，作者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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